
【以案为鉴】典型案例（二）：违规使用科研经费

以案为鉴明底线，警钟长鸣筑防线！本期聚焦在各类监督检查中发

现的科研经费方面的突出问题，选取了八个典型案例，包括“违规套取科

研经费”“协助、参与他人套取科研经费”“违规套取横向科研经费”“超范围

列支项目资金”“结余资金使用不规范”“间接经费使用不当”“以单位下属机

构名义签订采购合同”和“项目执行率偏低”。希望大家警钟长鸣，以案为

鉴，持续增强法纪意识和廉洁自律意识，规范使用科研经费，杜绝违规

违纪行为的发生。

01 违规套取科研经费

某单位课题负责人利用虚报学生助研津贴，虚开耗材采购、外送检

测发票报销，虚构科研合作项目等方式套取本人负责的科研经费用于个

人使用，累计 600 余万元。该项目负责人被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

分。其职务犯罪行为经法院审理，被认定犯贪污罪、伙同他人共同贪污

罪，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

案例警示：不得通过虚构事实、伪造凭证等手段套取科研经费。科

研经费管理的红线不容触碰，任何心存侥幸、铤而走险的违规行为，都

必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惩处。

02 协助、参与他人套取科研经费

某单位实验室科研助理在课题负责人授意下，通过虚报学生助研津

贴的方式，协助课题负责人套取科研经费 8 万余元用于实验室不能报销



的开支。同时该科研助理还长期负责套取经费的支取、记账工作。该科

研助理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课题负责人另案处理。

案例警示：不得协助、参与他人套取科研经费，切勿因顾及情面或

怀有侥幸心理而盲目附和，即使是在他人授意下参与，也须承担相应的

纪律责任，甚至面临法律后果。

03 违规套取横向科研经费

某单位课题负责人利用虚开发票方式套取其名下横向科研项目经费

4 万余元，用于个人消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其行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该课题负责人被给予记过处分。

案例警示：不得违规套取横向科研经费。纳入学校管理的横向经费均

属公款，课题负责人管理使用横向经费，行使公权力，属于公职人员，

接受国家监察机关监督，违规使用横向经费属于违法行为。

04 超范围列支项目资金

1. 某单位科研项目直接经费中超范围列支通用办公设备（笔记本电

脑等）、办公用品（硒鼓、复印纸、U 盘、电吹风、路由器等）。

2. 某单位科研项目直接经费中超范围列支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境外

研修费用。

3. 某单位科研项目直接经费中超范围列支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打印费、

网络费、非项目研究周期内申请的专利年费。



4. 某单位科研项目直接经费中超范围列支非本课题项目资助的论文

版面费。上述超范围列支资金被要求原渠道退回。

案例警示：不得超范围列支项目资金。项目资金的列支范围应严格遵

循相关管理办法及项目预算，任何与科研活动无直接关联的费用均不得

在项目经费中列支。

05 结余资金使用不规范

某单位课题组从项目结余经费中违规列支润色费、与科研无关的办公

家具购置费 5.4 万元，所涉违规使用资金被要求原渠道退回。

案例警示：不得违规使用科研结余资金。科研结余资金应用于本项目

组的科研活动直接支出，严禁挪用于与科研活动无关的购置、消费等支

出。

06 间接经费使用不当

某单位课题组在科研间接经费中违规列支过节慰问费、物业电话费等

5.27 万元，所涉违规使用资金被要求原渠道退回。

案例警示：不得违规使用科研间接经费。科研间接经费应用于项目实

施过程中发生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间接经费并非“自留

地”，严禁随意列支与科研管理和项目实施无直接关联的费用。

07 以单位下属机构名义签订采购合同



某单位课题组先后购买测序服务 11 万元、8 万元，均以课题组所在

部门名义与对方公司签订合同，课题组被要求完善合同签订手续。

案例警示：不得以单位下属机构名义对外签订采购合同。合同签订主

体应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以单位下属机构名义签订合同不仅违

反合同签订主体的相关规定，还可能导致合同效力瑕疵、资金管理失控、

法律责任归属不清等风险，进而引发科研经费使用不规范、国有资产流

失等问题。

08 执行期间项目资金执行率偏低

某单位课题在项目执行期间资金执行率低，结题时执行率为 38.5%，

执行率在 50%以下。此情况在科研经费检查中被列为问题。

案例警示：不得对项目资金执行进度疏于管理，杜绝因资金闲置导致

项目进度滞后。科研项目负责人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科学制定经费使

用计划，合理安排科研进度与经费支出节奏，确保项目资金使用高效合

规。

希望通过这些案例，能够帮助广大科研人员进一步明晰科研经费使

用的“红线”与“底线”，强化责任意识和规矩意识。让我们共同努力，以案

为鉴，防微杜渐，自觉抵制各种违规行为，合理、合规、有效地使用每

一分科研经费，共同维护和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


